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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

201624（S）-19

南宁市体育局

19#体育综合训练馆

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建设工程二期

电气 T-02电施-09、12、21～26、35～41

根据消防中心审查意见，电气施工图纸做如下变更：

2、配电室、消防控制室、自备发电机房增设疏散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，详见电施-21修。

1、一层、二层、三层、四层门厅、楼梯间内增设消防应急广播扬声器，

5、举重馆、艺术体操馆等层高大于4.5米的场所，出口指示灯采用大型灯具，详见电施-22修。

3、一层、二层、三层、四层楼梯间设置指示该楼层的标志灯，

6、本项目采用TN-S接地系统，应急照明、排烟风机等进线电缆采用5芯电缆，详见电施-09、12修。

4、一层、二层、三层、四层走道、楼梯间的疏散出口、安全出口附近增设多信息复合标志灯具，

另：原电施-09、12、21～26、35～41图纸作废。

详见电施-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修。

详见电施-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修。

详见电施-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修。

9、三层B～F轴吸顶感烟探测器取消,系统图相应部分取消，改用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。

7、根据暖通提资，部分280°防火阀增加电控按钮，距地1.3m壁装。

详见电施-37修2。

10、三层B～F轴，吸顶火灾应急广播扬声器取消,系统图相应部分取消，改为距地4.0米壁装。

详见电施-38修2。

8、一层举重训练场吸顶感烟探测器取消,改用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，系统图相应部分取消。

详见电施-35修2、36修2、37修2、40修2。

详见电施-35修2。


